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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澄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传播内容 

近期接投资者电话反映，通过网络及电话途径收到《相关高风险股票风险提示》，

内容如下： 

近期，以下列表中股票存在异常波动或存在退市风险警示可能等情况，请投

资者密切注意相关公司发布的相关风险提示公告。上述风险提示将南京中央商场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列入高风险股票名单。 

二、澄清申明 

1、除公司已披露的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

未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2、公司目前经营一切正常，按照董事会制定的轻资产战略有序推进资产出

表事项以及其他业务发展。公司已于2018年8月28日发布《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

搬迁补偿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35)、《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

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36)。根据公司与徐州市盛德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约定，资产出售后公司将收到股权转款让及债权

款16.6亿。 

3、公司已于2018年9月20日发布《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

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50)。正在按程序准备股份回购等相关事宜。 

4、公司不存在退市风险。 

5、《相关高风险股票风险提示》中将中央商场前期已经发生的异常下跌波

动，在股价平稳之际再次提示风险，没有与其他存在退市风险、暴跌之后暴涨

股票有效区分，简单归类为高风险股票，对投资者是一种严重误导。 

三、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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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网站、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10月12日 


